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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吉林长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委托方：铁岭县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矿权。

评估目的：铁岭县自然资源局拟有偿出让（采矿权延续）“铁岭县弘

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矿权”，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需对该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

本项目评估即为铁岭县自然资源局确定“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

售有限公司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

准日时点上公平、合理的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二○二一年六月一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主要评估参数：储量核实基准日（2020年 11月）保有资源储量 471.64

万立方米；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454.63万立方米；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454.63万立方米；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374.13万立方米；产品方案为建筑用

白云岩碎石；生产规模 54万吨/年（20万立方米/年）；评估计算服务年限

2年；评估动用可采储量 40万立方米；矿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25.00元/

立方米；折现率为 8%；采矿权权益系数 4.2%。

以往价款处置情况有关内容：该采矿权最近一次评估并处置价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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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延续至 2021年 9月 2日。

本次评估需处置出让收益情况：本次评估计算年限内拟动用可采储量

40万立方米，“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矿权”出让收益

评估价值为 45.36万元。单位可采储量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1.13元/立方米。

按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计算期 2年

内拟动用可采储量为 40万立方米，依据辽宁省国土资源厅 2018年 5月 30日正

式发布的《关于印发辽宁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辽国土资规

[2018]2号），建筑用白云岩单位（可采储量）基准价为 1.00元/立方米.矿石，出

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拟动用可采储量×单位（可采储量）基准价＝40

×1.00＝40.00（万元）。

评估结论：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

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评定估

算，并按照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市场基准价就高原则在评估基准日

确定“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拟动用可采储量 40万立方

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45.36万元人民币[大写：肆拾伍万叁仟陆佰

元整]。单位可采储量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1.13元/立方米。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

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5号），本评估报告需向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送公示件并予以公开无异议后使用。评估结论自公开

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超过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矿业权主

管机关审查使用。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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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长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铁岭县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根据

国家对采矿权评估的有关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运用公允

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和科学的评估程序，对“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

有限公司采矿权”进行了评估。在委托方及相关人员的配合下，评估人员

对委估的采矿权进行了资料收集与整理、参数选取及价值量计算，对上述

采矿权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公允的反映。现将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情

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 评估机构概况

机构名称：吉林长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宽城区管委会企业孵化基地 7388号七层 710室；

法定代表人：辛桂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4717184169A；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1999]004号。

2 委托方与采矿权人概况

2.1 委托方

评估委托方为铁岭县自然资源局。

2.2 采矿权人概况

采矿权人：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矿山名称：铁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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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张磊；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住所：铁岭县李千户乡岭西村；经营范围：建筑用白云岩

露天开采、河砂、机制砂、混凝土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3 采矿权历史沿革情况、采矿权评估情况及采矿权价款缴纳情况

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 2008年 10月建矿，现持有铁

岭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1年 3月 10日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

C2112212010127120085937），有效期限壹年，自 2020年 9月 2日至 2021年

9月 2日。

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曾于 2021年 1月 29日进行采

矿权出让收益评估，评估范围为原《采矿许可证》载明范围，生产规模 54

万吨/年（20万立方米/年），评估计算年限 1年，评估结果为 27.92万元人

民币（含超采）。该采矿权是矿山缴纳采矿权价款并以有偿受让方式取得。

3 评估目的

铁岭县自然资源局拟有偿出让（采矿权延续）“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

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矿权”，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需对该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

本项目评估即为铁岭县自然资源局确定“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

售有限公司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

准日时点上公平、合理的价值参考意见。

4 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

4.1 评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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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的对象为“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矿权”。

4.2 评估范围

（1）矿山名称：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

（2）开采矿种：建筑用白云岩。

（3）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4）生产规模：54万吨 /年（约20万立方米/年）。

（5）矿区范围：依据原采矿许可证（证号：C2112212010127120085937），

开采标高由+304米至+79米，矿区面积：0.2464平方公里。矿区范围由 25

个拐点圈定，其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为：
点号 X Y 点号 X Y

1 4662613.0660 41571046.1917 2 4662931.0741 41571191.1910
3 4662934.0730 41571169.1900 4 4662975.0744 41571169.1903
5 4663007.0751 41571160.1905 6 4663022.0752 41571169.1907
7 4663056.0757 41571211.1910 8 4663210.0791 41571244.1893
9 4663317.0774 41570958.1892 10 4663167.0766 41570969.1897
11 4663137,0766 41571010.1895 12 4662821.0690 41570871.1912
13 4662750.0693 41570775.1895

标高：从 144米至 137米
点号 X Y 点号 X Y

14 4661837.0539 41569643.1953 15 4661837.0543 41570003.1953
16 4661672.0509 41570003.1952 17 4661617.0519 41569643.1967

标高：从 304米至 188米
点号 X Y 点号 X Y

18 4671601.1321 41571629.1647 19 4671596.1339 41571686.1647
20 4671615.1329 41571788.1659 21 4671603.1347 41571851.1658
22 4671580.1345 41571890.1657 23 4671540.1339 41571870.1663
24 4671512.1353 41571810.1654 25 4671485.1337 41571670.1658

标高：从 126米至 79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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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评估基准日，划定矿区范围内未设置其他矿业权，采矿权权属无

争议。

（6）资源储量估算范围：

根据《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石场矿山储量年度报

告（2020年度）》及评审意见书，本次评估的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与矿区范

围一致，资源储量估算面积：0.2464平方公里，估算标高由+304米至+79

米，由 25个拐点圈定，其拐点坐标与矿区范围所列拐点坐标一致。

（7）资源储量类型及数量：

截至 2020年 11月，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保有资源

量为（推测资源量）471.64万立方米。

本次评估是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年产 54万吨/年（20万立方米/年）、

拟出让 2年内矿山动用可采储量 40万立方米进行评估。

5 评估基准日

根据《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对确定评估基准日的规定及“矿业

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本评估项目确定以 2021年 6月 1日为评估

基准日。

6 评估主要依据

6.1 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年 8月 29日修正）；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1998年 2月 12日国务院令第

241号）；

（3）《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1998年 2月 12日国务院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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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号）；

（4）《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 2000 ] 309号）；

（5）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国

土资源部 [2006]年第 18号）；

（6）《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 2008 ] 174号）；

（7）《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矿业权出让评估委托有关事项的通知》（国

土资发[ 2008 ] 181号）；

（8）《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 7月 2日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 第四十六号）；

（9）国土资源部国土资规〔2017〕5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

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10）《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11）《矿产地质勘查规范（建筑石料类）》（DZ/T0341－2020）；

（12）《建筑用卵石、碎石》（GB/T14685－2011）；

（13）“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

（国土资源部 [2006] 年第 18号）；

（14）《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评估准则――指导意见 CMV

13051―2007固体矿产资源储量类型的确定》（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07

年第 1号公告）；

（15）《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

（16）《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

（17）《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CMVS1140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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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

（19）《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20）《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21）《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国矿业师评估

协会 2017年第 3号）；

（22）《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辽宁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

价的通知》（辽国土资规[2018] 2号）。

6.2 经济行为依据

（1）铁岭县自然资源局“委托书（2021年 6月 21日）；

（2）“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审查意见表”。

6.3 采矿权权属依据

原《采矿许可证》（证号：C2112212010127120085937）。

6.4 评估参数选取依据

（1）《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石场矿山储量年度报

告（2020年度）》（铁岭鑫川地质勘查工程设计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铁岭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铁岭市四批次评审矿山储量年度

报告（2020年度）评审意见书”（铁自事年储评审[2020]001号）；

（3）铁岭市自然资源局“《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隆矿等

83家矿山储量（2020）年度检测报告》审查验收备案证明”（铁自然资中

心年储备字[2020]001号）；

（4）《辽宁省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建筑用白云岩矿

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辽宁省第九地质大队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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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铁岭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辽宁省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

加工销售有限公司建筑用白云岩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铁

自事评（储）字[2020]013号）；

（6）铁岭县自然资源局“《辽宁省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

公司建筑用白云岩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明”（铁县自然资

储备字[2020]1号）；

（7）《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建筑用白云岩矿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方案》（铁岭鑫川地质勘查工程设计限公司 2020年 12月）；

（8）“《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建筑用白云岩矿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书”（评审专家组 2020年 12月 30日）；

（9）评估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资料；

（10）评估人员收集的有关资料。

7 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7.1 矿区位置和交通、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一采区位于李千户镇岭西台

村西南1.0km，行政区划隶属李千户镇管辖。矿区地理坐标（2000国家大地

坐标系极值）：

东经：123°51′19.96".～123°51′40.57"；北纬：42°05′44.18"～42°06′07.02"。

二采区位于李千户镇岭西台村南西约1.5km，行政区划隶属李千户镇管

辖。矿区地理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极值）：

东经：123°50′30.22"～123°50′45.98"；北纬：42°05′12.35"～42°05′19.48"。

三采区位于李千户镇后石家崴子村北约200m，行政区划隶属李千户镇



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矿权出让收益 评估报告

Tel（Fax）：0431-88549324 11 吉林长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管辖。矿区地理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极值）：

东经：123°52′01.03"～123°52′12.39"；北纬：42°10′31.49"～42°10′35.66"。

矿区交通运输方便，一、二采区东距铁岭～抚顺公路朴起屯约2.5km，

三采区东距铁岭～抚顺公路约1.1km，辽中环线G91高速公路从李千户南侧

通过。

该矿区属华北地台北缘。山脉系长白山脉吉林哈达岭的西延部分，地

貌属低山丘陵区，海拔高度为 78～352.6m，相对高差不大。植被较发育，

以阔叶林及灌木为主。水系不发育，气候属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

年平均降水量 665mm，结冰期 5个月，无霜期约 146天，年平均温度 7.5℃。

该区农业以玉米、水稻为主，电力方便，劳动力充足，经济不发达。据辽

宁省地震烈度动参数区划图可知，矿区位于地震烈度Ⅵ度区，区内建筑设

施按地震烈度Ⅵ度设防。

7.2 矿区地质工作概况与所取得的地质勘查成果

1986～1988年辽宁省地质勘查局第九地质大队在该区开展三岔子、铁

岭县幅 1/5万区域地质调查，将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开

采的白云岩矿所在地层划归为中元古界雾迷山组石门亚组一段深灰色条

带板岩、灰褐色含铁砂岩夹条纹状白云岩。

2008年 3月，辽宁省矿产勘查院铁岭分院对矿区进行资源储量核实工

作。一采区为 316.13万 m3，二采区为 298.23万 m3；估算三采区资源量为

54.05万 m3。其中，三采区由于资源储量核实时矿石资源量估算范围与有

效采矿证范围不一致，所以估算的资源量 54. 05万 m3估算数据亦错误。本

次对采矿证三采区矿区范围内的资源量重新核实，重新确定三采区矿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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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范围内的保有资源量。

2019年 2月铁岭鑫川地质勘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提交了《辽宁省铁岭

县李千户镇岭西台盛建建筑用白云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估算矿区总

资源量为 488. 59万 m3。其中一采区 201.52万 m3、二采区 287.07万 m3。仅

对一、二采区进行资源储量核实，三采区未参加核实，未估算资源量。评

审备案机关为铁岭市自然资源局，评审备案号：铁自事评[2019]1号。

2019年 11月，铁岭鑫川地质勘查工程设计公司对矿区开展了年度检

测工作，估算矿区总保有资源量（333）为 468.61万 m3。其中，一采区保

有资源量（333）为 186.99万 m3，二采区保有资源量（333）为 281. 62万

m3。本次核实只对一、二采区进行了资源储量核实，未做三采区。评审备

案机关为铁岭市自然资源局，备案号为铁自然资年储备字[2019]24号，备

案时间为 2019年 12月 26日。

2020年4月铁岭鑫川地质勘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提交了《辽宁省铁岭

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建筑用白云岩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估算矿区总资源量为501.01万m3。其中一采区171.31万m3、二采区296.76万

m3，三采区32.94万m3。评审备案机关为铁岭县自然资源局，评审备案号：

铁县自然资储备字[2020]1号。

7.3 资源储量核实及评审情况

铁岭鑫川地质勘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0日对该矿山进

行了矿山储量年度检测工作，在 2019年 12月矿山储量核实工作的基础上，

全面了解矿山 2020年度生产情况及储量变动情况，估算区内截至 2020年

11月保有资源储量为（推测资源量）471.64万立方米，其中一采区 168.14



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矿权出让收益 评估报告

Tel（Fax）：0431-88549324 13 吉林长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万立方米、二采区 270.56万立方米，三采区 32.94万立方米。并于 2020年

11月提交了《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矿山储量年度报告

（2020年度）》。

2020年 12月 29日铁岭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的有关专家对《铁岭

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矿山储量年度报告（2020年度）》进行

了联合审查验收，并通过了审查验收，出具了“《铁岭市四批次评审矿山

储量年度报告（2020年度）》评审意见书”（铁自事年储评审[2020]001号）。

2020年 12月 30日，铁岭市自然资源局对“《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大隆矿等 83家矿山储量（2020）年度检测报告》审查验收意见书”予

以备案（铁自然资中心年储备字[2020]001号）。

7.4 矿区地质

该矿区位于中朝准地台胶辽台隆铁岭～靖宇台拱凡河凹陷之南翼西

部。

7.4.1 地层

出露地层主要为上元古界蓟县系雾迷山组石门亚组一段（Jxw31）灰色

条纹状白云岩及第四系沟谷沉积。

矿区拟采矿石为一段条纹状白云岩。

7.4.1.1 蓟县系雾迷山组石门亚组一段（Jxw31）

岩性为灰白色条带状白云岩，呈中厚层状产出，单层厚度 0.2～ 0.5m。

地层产状 165°∠ 67°，呈北东向分布于矿区内并延至矿区西南侧区外，北

侧东侧为第四系覆盖。

岩石呈灰白色，细晶～粉晶结构，块状构造，矿物成分以方解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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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石为主，矿石中的方解石呈他形粒状晶体，白云石呈半自形状，颗粒大

小在 0.1～ 0.2mm，含量占 90%以上，白云石与方解石含量近等，岩石普遍

可见叠层石构造。

开采的白云岩，主要用于加工不同规格的建筑用碎石，用于建筑集料。

7.4.1.2 第四系(Q)

主要为冲洪积、坡洪积粘土、砂土、砾石等。

7.4.2 构造

矿区内地质构造不发育，地层为单斜构造，未见明显断裂构造。

7.4.3 岩浆岩

矿区未见岩浆岩侵入体。

7.5 矿层（体）特征

矿体为雾迷山组石门亚组一段灰白色条纹状白云岩。

矿体呈层状产出，单层厚度为 0. 20～0.50m。产状 165°∠ 67°。岩石呈

灰～灰白色，中细粒结构，层状及块状构造。

矿物成分以白云石（88～90%）、方解石（5～6%）为主，其次含石

英（3～5%）及不透明矿物（1~2%）。

白云石呈粒状，粒径 0. 01～0. 5mm，以细晶为主含少量粉晶和泥晶；

方解石呈细粒状，粒径 0.01～0.5mm，以条纹状为主；石英多呈细粒状集

合体分布于岩石中，石英粒径 0.03～0.5mm；不透明矿物零星分布于岩石

中。岩石局部裂隙发育，被白云石脉充填。

矿体上覆土层厚度一般为 0.2～0.5m。矿层致密、坚硬，节理、裂隙

发育中等，地表风化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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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矿石质量

7.6.1 矿石物质组成

白云岩:岩石呈灰～灰白色，中细粒结构，块状构造。

矿物成分白云石(88～90%)、方解石(5～6%)为主，其次含石英(3～5%)

及不透明矿物(1～2%)。

矿石地表风化较弱，局部可见不规则网脉状白云石细脉，局部节理、

裂隙内见薄膜状、土状棕褐色铁质氧化物充填。

7.6.2 矿石化学成分

收集一、二采区以往矿石组合分析样品测试结果，组合分析结果为，

CaO23.26～27.36%，平均 24.89%；MgO 12. 99～14. 52%，平均13.82%；K2O0.50～

0.77%，平均 0.63%；Na2O 0. 88～1.25%，平均 1.03%；SiO 2 12.36～16.78%，

平均 14. 70；Al2O3等 2. 18～3.04%，平均 2.56%；Fe2O31. 48~1.82%，平均

1.66%； SO30. 04～0.06%，平均 0.05%。

7.7 岩石物理性能

根据白云岩矿石(建筑集料用碎石)物理性能检测结果可知:矿石表观

密度 2680～2700kg/m3，堆积密度 1320～1330kg/m3，含泥量 0.2%，空隙率 50～

51%，压碎指标 7.1～7. 6%，针片状颗粒含量 3.0～3.1%。检测项目满足

GB/T14685-2011标准要求，可用于生产加工建筑集料用碎石原料。

根据白云岩力学测试结果，区内白云岩（沉积岩）抗压强度（水饱合

状态下）为：31. 2～35.7MP。

7.8 矿石自然类型及工业类型

白云岩矿石自然类型为中厚层条纹状白云岩，工业类型为建筑石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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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

7.9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区内白云岩为矿石，矿石质地坚硬，采矿剥离后块度好，无需选矿，

可直接运输到加工场地加工碎石。

矿区已生产的一、二采区白云岩矿石加工工艺流程主要为：

爆破采矿～汽车运输至加工场地～锷式破碎机破碎（<50.0cm）～锤

式破碎机破碎（<3.0cm）～进入振动筛（根据需要采用 0～0.5cm、0.5～1.0cm、

1.0～2. 0cm、1. 0～3.0cm等粒级网筛）～输送带输出～建筑碎石成品。

矿石加工后，根据不同粒度，用于公路、房屋、桥梁等建筑。

7.10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7.10.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碳酸岩类溶隙裂隙岩溶水，地下水主要赋存在

灰白色条纹状白云岩的溶隙裂隙中，含水层富水性较差，水量小，地下水

以径流为主。开采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地形有利于自然排水，

地下水补给条件差，很少或无第四系覆盖，水文地质边界条件简单。矿区

附近无泉水出露，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的补给，以径流和蒸发的形式

排泄，本矿区属于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的矿床，对矿床开采不会产生不利影

响。露天开采有利于排水。

综合确定，矿区内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潜水、基岩裂隙水和

构造裂隙水，是矿床的直接充水因素，地下水主要由大气降水补给，通过

地下径流以泉水方式排泄。矿体在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矿体采用露天开

采，开采后可自然排水，对矿床开采影响不大。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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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7.10.2 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岩性及岩石物理力学性质，将矿区划分如下工程地质岩组。

松散软弱岩类：由第四系砂砾石及砂黏土组成，分布在山坡及沟谷中，

厚度 0. 5～2.0米，坡洪积及冲洪积形成。

层状岩类：矿区出露蓟县系雾迷山组一段灰白色条纹状白云岩，层状

结构，产状与矿体一致，岩石较完整。根据矿区白云岩力学测试成果，白

云岩（沉积岩）抗压强度（水饱合状态下）为:：31. 2～35.7MPa。

矿床采用露天开采，根据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及岩石工

程力学性质等条件划分，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可以满足露天开采边

坡(60° )的要求。

7.10.3 环境地质条件

1、矿区环境地质现状

矿区环境属低山类型，地形平缓。目前尚未开采，地质环境良好。

根据国家地震局第四代 1：400万《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查明矿

区处于地震峰值加速度 0. 05，反应谱特征周期 0.35s，基本地震烈度分带

为Ⅵ度带。根据地震资料记载，矿区历史上未发生大的破坏性地震，属地

壳较稳定区域。矿区未发现第四系以来的新构造运动，区内及其附近近百

年来没有出现较大的破坏性地震。从地形地貌特征来看，新构造运动强烈。

矿区范围内没有明显的滑坡、山体垮塌等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现

象及隐患存在。

2、环境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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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开采后，主要涉及问题如下：

（1）地下水污染：矿区开采没有涉及到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对

地下水不能造成污染。

（2）地形、地貌的破坏及地质灾害：矿床开采后，原有岩层稳定结

构将被破坏，局部地表植被将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矿区采矿渣石的排放，

为泥石流的形成提供了物质供给区。建议矿山建设专门的渣石排放场，经

防止可能发生的泥石流，采矿过程中合理设计，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灾害。

（3）含水层的破坏：矿区开采矿体部分均在最低侵蚀基准面以上，矿

体中基本不含水，地表水主要靠边大气降水补给。矿区开采对地下水含水

层基本无影响。

所以，矿区环境地质条件属简单型。

综上所述，该区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环境地质条件及水文地质条件均

属简单型。根据《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中的“固

体矿产开采技术条件勘查类型划分及工作要求表”中的判断标准，确定矿

区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勘查类型为Ⅰ类型，为开采技术条件简单的矿床。

7.11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开采矿种为建筑碎石用白云

岩，年设计采矿量 54万吨（20万 m3），经济效益较好。目前一采区采场

断面长约 560m，宽 120～ 180m，开采标高+137~+183.8m；二采区采场断面

长约 340m，宽 100～ 180m，开采标高+188~+304m。三采区至今未开采，开

采标高+79~+113.8m，该矿山目前一、二采区为分阶段露天开采，潜孔钻凿

岩，民爆公司填药爆破，挖掘机装载，汽车运输。该矿山属延续采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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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生产矿山。

8 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本次评估目的，评估人

员于 2021年 6月 2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实施以下

评估程序：

接受委托阶段：经委托方以公开方式，确定了吉林长城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为本项目的评估机构，签发了“委托书”，并向我公司相关人员初

步介绍了拟评估的采矿权的有关情况。

评估准备阶段：根据本次评估采矿权的特点，我公司组成了本项目的

评估小组，核实产权并编制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尽职调查与收集评估资料阶段：本评估公司评估人员对该矿区进行了

矿山尽职调查，该矿山为露天开采，交通方便，电力资源丰富。评估人员

对其权属状况；地形地貌等自然地理条件；交通、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

条件及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勘查、开发历史及现状；当地矿产品、矿业权

市场情况等进行了调查，查阅并收集了各类与采矿权评估相关的资料。

评定估算阶段：评估小组归纳、整理所收集的资料，查阅有关法律、

法规，拟定了评估工作方案，选定了评估基准日，确定了本次评估的基本

方法，选取评估参数，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评定估算，并完成评估报

告初稿。评估人员对评估报告初稿进行公司内部审核。

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阶段：在遵守评估规范、规则和职业道德原则下，

根据公司内部审核意见修改完善评估报告后，做出评估结论；经内部复核

无误后，撰写并提交了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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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适用于采矿权出让

收益的评估方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相关准则、规范尚未出台，该方法暂

不适用；目前未收集到可类比的案例也无法采用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

入权益法限于不适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的情形。鉴于该矿储量规模属于小型，

且评估计算服务年限短，所能披露或提供的技术和财务经济资料不够充分

等情况，不具备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的条件，故确定本项目评估采用收入

权益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P – 采矿权评估价值

tSI – 年销售收入

K – 采矿权权益系数

i – 折现率

t – 年序号（t＝1，2，3……n）

n – 计算年限

10 评估参数的确定

《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石场矿山储量年度报告

（2020年度）》进行了资源储量估算，通过了专家审查，并由铁岭市自然

资源局予以备案。《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石场矿山储

量年度报告（2020年度）》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选择合理，资源储量类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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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恰当。因此，《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石场矿山储量

年度报告（2020年度）》的资源储量可以作为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

依据。

《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建筑用白云岩矿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由具有开发方案编写资质的铁岭鑫川地质勘查工程设计限公

司编写并经过评审专家组评审。因此，《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

限公司建筑用白云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中的技术、经济参数可以

作为本次评估选取的主要依据。

其他经济技术指标及参数的选取主要参考 “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

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国土资源部 [2006] 年第 18号）”、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

行）》、评估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以及评估人员经过尽职调查与本评估公司

积累的经验资料确定。

10.1 资源储量

10.1.1 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经评审的《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石场矿山储

量年度报告（2020年度）》，截至 2020年 11月，该矿山保有资源储量为

（推测资源量）471.64万立方米，其中一采区 168.14万立方米、二采区 270.56

万立方米，三采区 32.94万立方米。

10.1.2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矿业权范围内的资

源储量均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矿产资源储量报告中资源储量估算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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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基准日不同时，应根据期间动用资源储量情况，对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进行调整。

保有资源储量核实基准日至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截止日（即2020年11月

日～2021年9月）的期间为10个月，已动用的资源储量应在本次评估中予以

核减。由于所评估矿山的生产报表不齐全，因此，扣除动用资源储量的数

量应根据其《采矿许可证》核定生产规模（54吨/年即20万立方米/年）确定

采出矿石量（1年共采出矿石量20万立方米）以及《开发方案》核定的采矿

回采率（98%）计算。动用资源储量计算公式如下：

动用资源储量＝采出矿石量÷采矿回采率

＝（20/12×10）÷98%＝17.01（万立方米）

由于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截止日与评估基准日相近，此期间动用资源储

量为 0。

所以，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471.64－17.01－0＝454.63（万立方米）。

10.2 采矿方案

本次评估采矿方案均根据《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建

筑用白云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选取。

（1）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2）开拓运输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式。

10.3 产品方案

根据《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建筑用白云岩矿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方案》，该采石场开采白云岩，就地加工成建筑基础用碎石出

售。则本次评估确定矿产品方案为建筑用白云岩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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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采矿技术指标、参数

本次评估采矿技术指标、参数均根据《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

有限公司建筑用白云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当地实际情况选取。

（1）采矿回采率：取 98%。

（2）碎石松散系数：取 1.2。

（3）矿山设计损失量：设计损失量 72.86万立方米。

10.5 可采储量

10.5.1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可采储量应根据矿

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进行确定。可采储量计算如下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454.63－72.86）×98%＝374.13（万立方米）

10.5.2 本次评估动用可采储量

本次评估是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年产 54万吨/年（20万立方米/年）、

拟出让 2年内矿山动用可采储量 40万立方米进行评估。

10.6 生产能力

根据原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及评审备案的《铁岭县弘天盛建采

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建筑用白云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的生产

规模均为 54万吨/年（20万立方米/年），因此本项目评估据此确定生产规

模为 20万立方米/年。

10.7 矿山服务年限

根据矿山生产能力及矿山资源储量计算矿山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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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矿山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

A―生产能力

经计算，矿山服务年限约 18.71年。根据“委托书”，本次评估计算

服务年限为 2年。

10.8 销售收入计算

10.8.1 销售收入计算公式

销售收入＝矿产品产量×矿产品销售价格

10.8.2 矿产品销售价格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规定，参照《矿业

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本项

目评估用的矿产品销售价格。

根据市场调查，评估人员认为 25.00元/立方米基本可以反映当年当地

建筑用白云岩碎石的市场平均价格（不含税），故本次评估确定建筑用白

云岩碎石市场平均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25.00元/立方米。

10.8.3 矿产品产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规定，假设矿山当年生产的产品全部销售，则：

矿产品年产量＝年动用原矿量×碎石松散系数

)(71.18
20

374.13
年≈==

A
T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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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4.00（万立方米）

10.8.4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24.00×25.00＝600.00（万元）

10.9 折现率

折现率是指将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比率。折现率采用无风险报酬率

＋风险报酬率，其中包含了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无风险报酬率即安全报

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来确

定。风险报酬率是指在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报酬与其投资额的比率。矿产勘

查开发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很多种，其主要风险有：勘查开发阶段风

险、行业风险、财务经营风险、社会风险。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7]29 号），在矿业权出让环节，将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调整为矿业权出

让收益。因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尚未公布，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

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2006] 年第 18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

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中规定，“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

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

及以下的探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取 9%。”

评估人员在充分分析诸项风险因素的基础上，本评估项目参照上述公

告折现率取 8%。

10.10 采矿权权益系数



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矿权出让收益 评估报告

Tel（Fax）：0431-88549324 26 吉林长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规定，建筑材料矿产（折现

率 8%）的采矿权权益系数取值范围为 0.035～0.045。鉴于该矿山地质构造

简单、采用露天开采、开采技术条件简单，综合以上因素，本项目评估采

矿权权益系数宜在取值范围内中等偏上取值，故本项目评估采矿权权益系

数取 0.042。

11 评估假设

（1）本次评估系以委托方及申请采矿权人提供资料的真实、完整、合

法为前提条件，若提供的资料不真实导致评估参数选取不准确，本评估结

论不再生效；

（2）矿山未来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经营；

（3）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4）以当前采矿技术水平为基准；

（5）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6）不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或其他对产权的任

何限制因素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7）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12 评估结论

12.1 评估基准日采矿权评估价值

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

学的评估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经过评定估算，确定“铁岭县弘天

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时点的评估价值为 45.36

万元人民币[大写：肆拾伍万叁仟陆佰元整]。单位可采储量评估价值 1.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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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

12.2 采矿权出让收益计算

12.2.1 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P1）

经过评定估算，“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矿权”333

以上类型在评估基准日全部参与评估的资源量的评估价值为 45.36万元人

民币[大写：肆拾伍万叁仟陆佰元整]。

12.2.2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

法、收入权益法评估时，矿业权出让收益应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kQ
Q
PP ××=

1

1

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1——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1——评估计算年限内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不含(334)?〕；

Q——评估对象范围内全部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334)?〕；

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当(334)?占全部资源储量的比例为 0时取 1〕。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的定义，矿业权范

围内的资源储量均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其中推断的

内蕴经济资源量 333不做可信度系数调整。

本次评估范围不含（334）？资源量，故 k=1；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

利用资源储量 Q1亦即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Q为 40万立方米。将各项参

数代入上述公式，则 P=P1=45.36万元。

综上所述，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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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评定估

算，在评估基准日确定“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拟动用

可采储量 40万立方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45.36万元人民币[大

写：肆拾伍万叁仟陆佰元整]。单位可采储量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1.13元/立方

米。

12.3 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核算结果

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计算期 2年内拟动用可采储量为 40万立方

米，依据辽宁省国土资源厅 2018年 5月 30日正式发布的《关于印发辽宁

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辽国土资规[2018]2号），建筑用

白云岩单位（可采储量）基准价为 1.00元/立方米.矿石，出让收益市场基

准价核算结果＝拟动用可采储量×单位（可采储量）基准价＝40×1.00＝

40.00（万元）。

12.4 评估结论

按照《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通过协议方式出

让矿业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按照评估价值、市场基准价就高确定。

本次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45.36万元大于按《关于印发辽宁省矿业权

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辽国土资规[2018]2号）计算的出让收益市

场基准价核算结果 40.00万元，则本次评估得出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

销售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拟动用可采储量 40万立方米的采矿权出让收

益评估价值为 45.36万元人民币[大写：肆拾伍万叁仟陆佰元整]。

12.5 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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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5号），本评估报告需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报送公示件并予以公开无异议后使用。评估结论自公开之日起生效，有效

期一年。超过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有效期，本评估公司对应用此评估结

论而对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12.6 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评估结论有效期内，如果委托评估项目地质情况发生变化及增做地

质工作导致地质储量有所变动，或本项目评估所采用的价格标准因政策调

整等因素发生不可抗力的变化，并对采矿权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

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该采矿权评估价值。

12.7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次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之下，根据公开市场原

则确定的现行公允价值，没有考虑特殊交易方式可能追加（或减少）付出

的价格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

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对采矿权价值的影响。当前述条件发生变

化时，本次评估结论不再生效。

13 特别事项说明

（1）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正确理解并

合理使用矿业权评估报告，否则，评估机构和执业矿业权评估师不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2）本评估机构及参加评估人员对地下资源情况的变化不承担任何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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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

及参加本次评估人员与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申请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4）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产权证

明、年度报告、储量核实报告、开发利用方案等）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基

础，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完整性承担责任。

（5）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时参考使用，与铁

岭县自然资源局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相等。

（6）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

出让人未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

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7）本评估报告含有若干附件，附件构成本评估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本评估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本评估机构只对评估结论本身是否合乎职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

对矿业权定价决策负责。评估结论是根据本项目特定的评估目的而做出的

价值参考意见，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9）本评估报告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矿业权评估师（评估

责任人员）（项目负责人和报告复核人）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公章后生

效。

14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2）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人和采矿权申请人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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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件目录

附表

1 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储量计算及

评估结论表

2 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矿权评估价值估算表。

附件

1 评估机构《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副本 复印件）；

2 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

3 执业矿业权评估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4 执业矿业权评估师自述材料（复印件）；

5 委托书及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审查意见表；

6 矿业权评估机构及矿业权评估师承诺函；

7 被评估单位概况及沿革；

8 采矿权属无争议证明及采矿权人承诺书；

9 原《采矿许可证》及采矿权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10 《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采石场矿山储量年度报告

（2020年度）》、评审意见书及审查验收备案证明（复印件）；

11 《辽宁省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建筑用白云岩矿产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及评审备案证明（复印件）；

12 《铁岭县弘天盛建采石加工销售有限公司建筑用白云岩矿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及审查意见书（复印件）。

（本报告一式肆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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